
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中秋、国庆期间 
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总结 
 

市安委办： 

根据•关于印发†汕尾市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

工作实施方案‡的通知‣（汕安办„2018‟103号）文件精神，

以及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中秋、国庆期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

生产工作要求，结合“平安交通”暨“夏季攻势”百日行动方

案，我局迅速组织开展中秋、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，排

查整治安全隐患，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全市交通安

全生产形势平稳，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。

全市交通运输行业中秋、国庆期间平安无事故。现将工作情况

总结如下： 

一、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、及早部署 

为切实加强中秋、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领导，

我局召开了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相关会议，及时传达

上级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精神，制定部署安全生产

大检查具体活动事项，下发了•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切实做

好中秋、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‣（汕交安函„2018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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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15 号）和•关于印发†汕尾市交通运输局中秋、国庆期间安

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‡的通知‣（汕交安函„2018‟1609

号）等多个文件，做到早部署，早行动。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检

查方式组织安全生产检查组对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开展安全生产

督查检查，并要求各单位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、重点督查 

道路运输方面，中秋、国庆节期间，我局领导班子成员带

队深入一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。同时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、

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,落实辖区主管部门和行业（业务）领

域责任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也组织开展辖区内

道路运输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行动，重点对“两客一危”企

业、客运站等重点单位和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。

期间共检查客运企业 15 家，客运站场 8 个，抽查客运车辆 60

辆次;货运企业 4 家，货运站场 8 个,抽查货运车辆 35 辆次;危

运企业 4 家，危运车辆 24 辆次;城市公交企业 2 家；出租车企

业 5 家；驾培学校 19 家、维修企业 23 家。紧盯客运站管理、

车辆动态监控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等关键环节，认真抓行业突

出问题和安全监管关键部位、关键环节，不断提高行业安全监

管水平和监管效率。严格落实旅客乘车实名制规定和长途客车

凌晨 2-5 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制度，加强对“两客一危”车

辆的 GPS 监控，杜绝“三超一疲劳”、“客货混装”和非法营

运等违法违规行为；加大车站安检力度，加强综合治理，防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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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品”进站（场）；督促运输企业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培训

教育，强化安全驾驶意识，提高驾驶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。 

水路运输方面，深刻吸取清远市“8• 27”货船触礁翻沉等

事故教训，重点检查水运企业船舶证书、船员持证情况，救生

衣等应急设备是否齐全，有无超载等违规行为；检查港口码头

作业现场设施设备是否齐全；严格督促水运企业、各港口码头

经营人落实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责任，加强救生器材的配备和使

用，严防节假日超员超载和违章冒险航行。 

交通基础设施方面，加大对已通车路面巡查频度，及时发

现和处置公路通行风险隐患，确保日常行车安全，特别是节假

日期间的道路安全畅通。进一步加强节假日期间施工作业工程

建设项目的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现场带班生产制度，

严禁违章指挥、违章操作、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。尤其是高速

公路、国省道等重点工程建设项目，增加现场安全管理力量，

严格各个工程施工环节的安全管理，严防坍塌、高空坠落等事

故的发生。 

地方公路方面，指导相关单位对部分地方公路桥梁安全防

护设施，尤其是急弯、陡坡、连续下坡、临水临崖、视距不良、

漫水路、横断面变化、高路堤、沿河（湖、塘）、平面交叉以

及其它事故多发段进行了暗访检查。对陆丰 X132线、Y677线、

Y600 线、华侨管区 Y059 线、C279 线县乡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

程进行突击检查。检查路段基本上都按要求安装了隔离栅、防

护栏、防撞墙、警示墩、标志线等安全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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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非治违工作方面，按照“全面检查、严格执法、彻底整

治”的要求，我局以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、打击交通运输违

法违规经营行为为重点，深入开展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大

检查工作，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行业事中事后监管能力，完善

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，确保无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。一

是加强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执法，适时增加“8小时”外执勤站

岗工作，在重点区域、重点路段进行重点管控，并加强路面交

通疏导工作。二是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聚焦安全生产的薄

弱环节和主要风险，突出对泥头车、非法经营小汽车、公交车、

客车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整治，推动对危险品运输的综合治

理。三是适时联合公安交警、城管等部门开展执法行动，落实

定点和流动联合执法，切实抓好货运源头监管。四是依托高速

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新模式和联合治超机制深入开展治超工

作，落实“一超四罚”，提高执法效能，有效遏制超载超限非

法运输行为，保护公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据

统计， 2018 年 9 月，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1476 人次，出动执

法车辆 324 辆次，查处非法、违章案件 8 宗，其中：货车 3 辆

次、非法经营小汽车 5辆次（包含网约车）。 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主要体现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存在“政

府热、企业冷”现象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没有压实到位，

企业对安全工作重视不够，安全管理责任和安全生产制度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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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彻底，对驾驶员等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不到位，整治“变

相挂靠”进度缓慢，部分企业重点车辆动态监控力度不足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意见 

我局将紧密围绕省、市政府及安委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

作的各项工作部署，按要求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安全生产工作。

针对存在的问题，采取措施督促整改，有效防范重特大安全事

故发生。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一是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

任制，坚决落实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”制度，切实加强对安全

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严格事故责任追究；二是预防为主，强

化安全生产监管，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，坚决杜绝重特大事

故发生。三是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提高防范和处

置事故灾难的能力。四是狠抓安全生产基础工作，进一步加强

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，强化安全培训，提高安全意识和工作能力；

五是以全面开展道路运输专项整治为抓手，切实提高我市交通

运输的安全保障能力。 

 

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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